








编 制 说 明 

一、预案编制过程概述  

仙桃绿色东方环保发电有限公司于 2018年 4月 18日委托中南安全环境技术

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为仙桃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期）项目编制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2018 年版），2018 年 8 月仙桃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期）项

目在仙桃市生态环境局进行了备案。2018 年 11 月《仙桃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一

期（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审批，2019 年 3 月 13 日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以鄂环审[2019]61 号文批复了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执行）第四十七条之规定，

企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报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和有关部门备案。环境保护部环发[2015]4 号《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生产、

贮存、经营、使用、运输危险化学品的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可能发生突发环

境事件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编制环境应急预案。因此，仙桃绿色东方环保发电

有限公司于 2019年 4月 18日委托湖北迅捷检测有限公司在仙桃市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一期）项目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8 年版）基础上进行修订。

同时公司内部成立了应急预案编写组（主要人员为皮林林、王超等）全程参与湖

北迅捷检测有限公司有关技术人员关于应急预案的编写过程。 

工作组成立后，立即对项目现场开展了环境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针对

检修和设备故障、危化品泄漏，火灾爆炸等可能引发的环境事件，说明了需要采

取的处置措施、向可能受到危害的厂区关键岗位员工、周边单位和居民通报以及

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的内容和方式。同时仙桃绿色东方环保发电

有限公司在预案编制过程中还以问卷的形式征求了受本项目影响较大的仙桃市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厂区员工和周边敏感点居民的意见，调查结果显示全部调查

者均认为本项目的环境风险可以接受，且对本项目采取的环境风险应急处置措施

较为满意，未提出相关反对意见和其它相关建议和要求。 

在此基础之上，应急预案编制完成。在经专家评审后，本预案由仙桃绿色东

方环保发电有限公司办公会讨论通过并发布实施。 

二、意见建议及采纳情况说明 

2019 年 10 月 20 日，仙桃绿色东方环保发电有限公司委托 3 名专家通过函



审方式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说明》、《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资源调查报告》进行评审。事前，专

家踏勘了公司生产装置、环境保护设施及周边环境，经充分沟通与讨论，最终形

成应急预案评审意见。评审意见认为应急预案文件编制符合相关技术规范要求，

一致同意通过评审，具备报环境管理部门备案条件本预案合规合法（评审意见表

见附件 9）。具体应急预案修改说明如下：



表 1 仙桃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2019 年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修改说明表 

序号 评审意见 采纳情况 说明 索引 

1 核实补充必要的预案编制依据 采纳 
已在《风险应急预案报告》1.2 章节中补充了必要

的预案编制依据。 

见《风险应急预案报告》

P1-2。 

2 
进一步补充国内外同类企业突发环境事件案例

分析 
采纳 

已在《环境风险评估报告》4.1.1 中补充国内外同

类企业突发环境事件案例分析。 

见《环境风险评估报告》

P46-47。 

3 
结合行业突发环境事件案例，核实环境风险受

体影响范围并针对性的提出改进措施 
采纳 

已在《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第 4.3 章节中核实了环

境风险受体影响范围并针对性的提出改进措施。 

见《环境风险评估报告》

P53-71。 

4 
针对重大环境风险点，完善风险防范措施、应

急监控点等 
采纳 

已在《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第 5.1.2 章节中完善风

险防范措施和第 3.2.7.1 节中完善了应急监控点。 

见《环境风险评估报告》

P72、P15。 

5 
补充外部周边企业和关联部门环境应急资源调

查 
采纳 

已在《应急资源调查报告》第 3.2 章节中补充周边

企业和关联部门环境应急资源调查。 

见《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P16。 

6 
核实完善企业突发环境事件时，大气、地表水、

固体废弃物的“三级防控”设施及措施 
采纳 

已在《应急资源调查报告》P10 页完善企业突发环

境事件时，大气、地表水、固体废弃物的“三级防

控”设施及措施 

见《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P10。 

7 
结合气象条件、完善环境风险事故应急指挥场

所及疏散路径 
采纳 

已在《风险应急预案》附图 3-1 和 3-2 中完善环境

风险事故应急指挥场所及疏散路径。 

见《风险应急预案报告》

附图 3-1 和 3-2。 

8 
根据典型事件，完善现场应急处置方案(或专项

预案)、现场处置卡等 
采纳 

已在《风险应急预案》第 8.3.2 章节中完善现场应

急处置方案(或专项预案)、现场处置卡等。 

见《风险应急预案报告》

P59-63。 

9 
根据《HJ589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

范》，细化完善应急监测相关内容 
采纳 

已在《风险应急预案》第 8.5.2 章节中细化和完善

了应急监测相关内容。 

见《风险应急预案报告》

P68。 

10 
补充企业应急培训和演练的佐证材料，完善预

案内容、规范化文本和相关附图附件 
采纳 

已在《风险应急预案》附图和附件中补充企业应急

培训和演练的佐证材料。 

见《风险应急预案报告》

附图和附件。 

 



























 



仙桃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前  言 

仙桃绿色东方环保发电有限公司于 2013年投资 25868万人民币在仙桃市干河

办事处郑仁口村建设日处理生活垃圾 500 吨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一期）项目。

厂区占地 81404.05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新建一台处理能力为 500t/d的机械炉

排焚烧炉、一台 9MW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等主体工程；配套建设柴油助燃装置、

给排水系统等辅助工程以及柴油储罐、氨水罐、渗滤液收集系统、烟气净化系统、

飞灰处理系统等储运和环保工程。湖北省环境保护厅于 2012年 6月在仙桃市召开

了《仙桃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评估会，2013 年 4 月

项目取得湖北省环境保护厅环评批复（鄂环审[2013]195号）。仙桃绿色东方环保

发电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委托中南安全环境技术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为

仙桃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期）项目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8年版），

2019 年 1 月仙桃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期）项目在仙桃市生态环境局进行了

备案。 

2017 年仙桃绿色东方环保发电有限公司投资 19690.9 万元在一期工程的基础

上进行扩建，实施仙桃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一期（扩建）项目，以解决未来垃圾

处理难题。扩建工程在现有厂区内建设，焚烧厂主厂房土建已在一期工程建设中

按 1000吨/日一次性建成（除汽机间外），扩建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一条 500t/d

生活垃圾焚烧生产线，配 1台 43.75t/h中温中压余热锅炉及 1台 10MW汽轮发电

机，并对应扩建冷却塔、渗滤液处理站等辅助设施。2018年 11月《仙桃市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一期（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审批，2019

年 3月 13日湖北省生态环境厅以鄂环审[2019]61号文批复了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执行）第四十七条之

规定，企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报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环境保护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

（环发[2010]113号）也规定，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生产、贮存、经

营、使用、运输危险化学品的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编制环境应急预案。因此，仙桃绿色东方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于 2019年 4月 18日委托湖北迅捷检测有限公司在仙桃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

期）项目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8年版）基础上进行修订。 



仙桃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我公司技术人员在企业专职人员皮林林和王超的指导下，组成预案编制工作

组，对项目现场开展了环境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针对检修和设备故障、危

化品泄漏，火灾爆炸等可能引发的环境事件，说明了需要采取的处置措施、向可

能受到危害的厂区关键岗位员工、周边单位和居民通报以及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和有关部门报告的内容和方式，形成了本环境应急预案。本预案经专家评审后，

由仙桃绿色东方环保发电有限公司办公会讨论通过并发布实施。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本预案针对的是该厂目前已批准一期扩建后工程的生产

规模，若将来生产规模、工艺、人员结构等发生重大变化或者计划二期工程，本

预案应进行适时修订。 



仙桃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批准页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立健全仙桃绿色东方环保发

电有限公司环境安全应急体系，确保在发生突发环境事故时，各项应急工作能快

速启动、高效有序，避免和最大程度的减轻突发事件对环境造成的损失和危害，

结合仙桃绿色东方环保发电有限公司实际情况，制订本《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本预案经仙桃绿色东方环保发电有限公司领导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批准发

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批准人：         

年   月   日 

 

 

 

 

 

 

 

 

 

 

 

 

 

 

 

 


















































